
      未成年人使用中華電信業務同意書 

 

茲同意本人未達法定行為年齡(二十歲)之子女           

向貴公司申租： 

   數據通信業務，往後如有關該電信業務使用及欠費問題，本人

願負法律連代保證責任。 

 

   此致 

 

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台北營運處 

         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         身份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

         戶籍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